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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第４章、第５章、第６章、第９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原电池》分为以下５个部分：

———ＧＢ／Ｔ８８９７．１《原电池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８８９７．２《原电池　第２部分：外形尺寸和电性能要求》

———ＧＢ／Ｔ８８９７．３《原电池　第３部分：手表电池》

———ＧＢ８８９７．４《原电池　第４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ＧＢ８８９７．５《原电池　第５部分：水溶液电解质电池的安全要求》

本部分是《原电池》的第４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０８６４：２００７《原电池　第４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第３版）。

本部分与ＩＥＣ６００８６４：２００７相比，仅做下述编辑性修改：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引用标准替换为我国相应的国家标准；

———用小数点符号“．”代替小数点符号“，”；

———用“本标准”代替“本国际标准”；

———用“本部分”代替“本国际标准本部分”；

———删除国际标准中资料性概述要素（包括封面、目次、前言）。

本部分代替ＧＢ８８９７．４—２００２《原电池　第４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本部分与ＧＢ８８９７．４—２００２的主要技术性差异参见附录Ｄ。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原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７６）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轻工业电池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成都建中

锂电池有限公司、吴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常州达立电池有限公司、力佳电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武汉力兴（火炬）电源有限公司、广东正龙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华力电

池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林佩云、刘燕、黄星平、吴一帆、王彩娟、徐平国、王建、王传义、黄伟杰、张超明。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如下：

———ＧＢ８８９７．４—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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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安全的概念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害密切相关。本部分规定了锂电池的检验方法和要求。本

部分所采用的ＩＥＣ６００８６４第３版是在依据ＩＳＯ／ＩＥＣ导则，同时参考了所有适用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

准的基础上制定的。

锂电池不同于传统的使用水溶液电解质的原电池，因为它们含有易燃物质。

因此，在设计、生产、销售、使用和处理锂电池时认真考虑安全性是重要的。基于锂电池的特殊性，

作为消费品的锂电池最初是小尺寸和低功率的，而高功率电池被用于特殊工业和军事上，这类电池必须

由专业人员进行更换。ＩＥＣ／ＴＣ３５当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草了ＩＥＣ６００８６４的第１版。

然而，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高功率的锂电池开始广泛应用于消费领域，主要用作照相机的电源。

随着对高功率电池需求的显著增长，不同的生产厂开始生产高功率锂电池。在这种情况下，ＩＥＣ６００８６

４第２版中增加了对高功率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本部分（采用ＩＥＣ６００８６４第３版）的主要目标是使本部分的锂电池运输检验项目与ＧＢ２１９６６协

调一致。

附录Ａ是锂电池安全设计指南。附录Ｂ是以锂电池作电源的电器具的安全设计指南。附录Ａ和

附录Ｂ是依据参考文献［１８］、同时考虑了照相机用锂电池的使用经验而制定的。

安全就是避免不可接受的风险。没有绝对的安全：风险总是存在的。因此产品、过程或服务只可能

有相对的安全。安全就是在“理想的绝对安全”和“满足需求并考虑其他因素”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的情

况下将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满足需求”指产品、过程或服务满足要求；“其他因素”指用户利

益、适用性、成本效率和社会公约等因素。）

安全会形成不同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提出一套适用于所有情况的精确的规定和建议。但是，当明智

地遵循“适合时采用”时，本部分将是相当协调的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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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电池　第４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锂原电池的检验项目和要求，以保证锂原电池在预期的使用以及可合理预见的误使

用情况下安全工作。

注：ＧＢ／Ｔ８８９７．２中已标准化的锂原电池应符合本部分中所有适用的要求。不言而喻，本部分也可以用来检测和／

或保证未标准化的锂原电池的安全性。但是无论属于上述的哪种情况，都不声明或者保证符合（或不符合）本

部分要求的电池能够满足（或不能满足）用户的任何特殊用途或需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Ｔ８８９７．１　原电池　第１部分：总则（ＧＢ／Ｔ８８９７．１—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０８６１：２００７，ＭＯＤ）

ＧＢ／Ｔ８８９７．２　原电池　第２部分：外形尺寸和电性能要求（ＧＢ／Ｔ８８９７．２—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０８６２：

２００７，ＭＯＤ）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总锂量　犪犵犵狉犲犵犪狋犲犾犻狋犺犻狌犿犮狅狀狋犲狀狋

一个电池中包含的所有单体电池的总的锂含量。

３．２

原电池　狆狉犻犿犪狉狔犫犪狋狋犲狉狔

装配有使用所必需的装置（如外壳、极端、标志及保护装置）的、由一个或多个单体原电池构成的

电池。

３．３

扣式单体电池　犫狌狋狋狅狀犮犲犾犾

总高度小于直径的圆柱形单体电池，形似纽扣或硬币。

３．４

［单体］原电池　狆狉犻犿犪狉狔犮犲犾犾

按不可以充电设计的、直接把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电源基本功能单元。由电极、电解质、容器、极

端、通常还有隔离层组成。

３．５

单元电池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犮犲犾犾

装入一个电池内的单体电池。

３．６

圆柱形单体电池　犮狔犾犻狀犱狉犻犮犪犾犮犲犾犾

总高度等于或大于直径的圆柱形单体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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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放电深度　犱犲狆狋犺狅犳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

电池放出的容量占额定容量的百分比。

３．８

完全放电　犳狌犾犾狔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

电池放电深度为１００％时的荷电状态。

３．９

伤害　犺犪狉犿

对人体健康的损伤或危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损害。

３．１０

危害性　犺犪狕犪狉犱

造成伤害的潜在源。

３．１１

预期的使用　犻狀狋犲狀犱犲犱狌狊犲

按供方提供的信息对产品、过程或服务的使用。

３．１２

大电池　犾犪狉犵犲犫犪狋狋犲狉狔

总锂量超过５００ｇ的电池。

３．１３

单体大电池　犾犪狉犵犲犮犲犾犾

总锂量超过１２ｇ的单体电池。

３．１４

单体锂电池　犾犻狋犺犻狌犿犮犲犾犾

负极为锂或含锂的非水电解质单体电池。

３．１５

标称电压　狀狅犿犻狀犪犾狏狅犾狋犪犵犲

用来标识某单体电池、电池或电化学体系的一个适当的电压近似值。

３．１６

开路电压　狅狆犲狀犮犻狉犮狌犻狋狏狅犾狋犪犵犲

放电电流为零时电池的电压。

３．１７

矩形的　狆狉犻狊犿犪狋犻犮

描述各面均为矩形的平行六面体形状的电池。

３．１８

保护装置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狊

诸如保险丝、二极管或其他电气或电子的限流装置，用来切断电流、阻断某个方向的电流或限制电

路中电流。

３．１９

额定容量　狉犪狋犲犱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在规定的条件下测得的并由制造商声明的电池容量。

３．２０

可合理预见的误使用　狉犲犪狊狅狀犪犫犾狔犳狅狉犲狊犲犲犪犫犾犲犿犻狊狌狊犲

未按供方的规定对产品、过程或服务的使用，但这种结果是由很容易预见的人为活动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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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风险　狉犻狊犽

对发生伤害的可能性及伤害的严重性的综合衡量。

３．２２

安全　狊犪犳犲狋狔

没有不可接受的风险。

３．２３

未放电的　狌狀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犱

电池放电深度为０％时的荷电状态。

４　安全要求

４．１　设计

锂电池按其化学组成（阳极、阴极和电解质）、内部结构（碳包式和卷绕式）以及实际形状（圆柱形、扣

式、矩形）来分类。在电池的设计阶段就必须考虑各个方面的安全问题，要认识到不同的锂体系、不同的

容量和不同的电池结构其安全性有很大的差异。

以下有关安全的设计理念对所有的锂电池均适用：

ａ）　通过设计防止温度异常升高超过制造商规定的临界值；

ｂ）　通过设计限制电流，从而控制电池的温度升高；

ｃ）　锂电池应设计成能释放电池内部过大的压力或能排除在运输、预期的使用和可合理预见的误

使用情况下的严重破裂。

锂电池安全指南见附录Ａ。

４．２　质量计划

制造商应制定质量计划，规定在生产过程中对材料、零配件、单体电池和电池的检验程序，并在电池

生产的整个过程中加以实施。

５　抽样

５．１　总则

按照公认的统计学方法在产品批中抽取样品。

５．２　检验样品

检验的样品数见表１。用相同的样品按顺序进行检验Ａ至检验Ｅ。从检验Ｆ至检验 Ｍ 每一项检

验都要求用新的电池。

注：检验Ｇ和检验Ｆ两项中选做一项，如何选择取决于哪一项更适合模拟受检电池类型的内部短路。

表１　电池样品数

单体电池和由一个单体电池构成的电池 由多个多单体电池构成的电池

检验 Ａ至检验Ｅ的样

品数

未放电的电池 完全放电的电池 未放电的电池 完全放电的电池

１０ １０ ４ａ ４ａ

检验Ｆ至检验 Ｇ的样

品数

未放电的电池 完全放电的电池

５（扣式和圆柱形电池）

１０（矩形电池）

５（扣式和圆柱形电池）

１０（矩形电池）

电池不需要进行该检验，但其中的单元电池

应已先行通过该检验。

检验 Ｈ的样品数
未放电的电池 完全放电的电池

不适用 １０

电池不需要进行该检验，但其中的单元电池

应已先行通过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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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单体电池和由一个单体电池构成的电池 由多个多单体电池构成的电池

检验Ｉ至检验 Ｋ 的样

品数

未放电的电池 完全放电的电池 未放电的电池 完全放电的电池

５ 不适用 ５ 不适用

检验Ｌ的样品数
未放电的电池 完全放电的电池

５（＋１５）ｂ 不适用
不适用

检验 Ｍ的样品数
５０％放电深度的电池 ７５％放电深度的电池

５（＋１５）ｂ ５（＋１５）ｂ
不适用

　　
ａ在检验电池时，除非它们的单元电池或由这些单元电池组成的电池先行检验过，那么被检电池的数量应当这样

确定：这些电池中所包含的单元电池的数量至少应等于该检验项目所要求检测的单体电池的数量。

示例１：假如检验一个内含２个单元电池的电池，那么检验所需的电池数为５，如果这些单元或由这些单元电池

组成的电池先前已检验过，那么所需检验的电池数为４。

示例２：假如检验内含３个或更多个单元电池的电池，那么检验所需的电池数为４。

ｂ括号中是未放电的附加电池。

６　检验和要求

６．１　总则

６．１．１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见表２。

表２　检验项目

电池

构成

类型

检验项目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Ｋ Ｌ Ｍ

高

空

模

拟

热

冲

击

振

动

冲

击

外

部

短

路

重

物

冲

击

挤

压

强

制

放

电

非

正

常

充

电

自

由

跌

落

热

滥

用

不

正

确

安

装

过

放

电

单个 √ √ √ √ √ √ √ √ √ √ √ √
ａ

√
ｂ

多个 √ √ √ √ √
不适

用ｃ

不适

用ｃ

不适

用ｃ
√ √ √ 不适用 不适用

　　注：电池构成类型

单个：单体电池（ｃｅｌｌ）或由一个单体电池构成的电池（ｂａｔｔｅｒｙ）

多个：由多个单体电池（ｃｅｌｌ）构成的电池（ｂａｔｔｅｒｙ）

　　
ａ只适用于ＣＲ１７３４５、ＣＲ１５Ｈ２７０和具有卷绕式结构的、有可能发生不正确安装并被充电的相似类型的电池。

ｂ只适用于ＣＲ１７３４５、ＣＲ１５Ｈ２７０和具有卷绕式结构的、有可能过放电的相似类型的电池。

ｃ电池不需要进行该项检验，但其单元电池应已通过该项检验。

６．１．２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

要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按程序进行检验，否则有可能造成伤害。

拟定这些检验项目时，是假定检验是由有资格、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在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下

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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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环境温度

除非另有规定，检验均在环境温度为（２０±５）℃下进行。

６．１．４　参数测量误差

所有控制值的准确度（相对规定值而言）或测量值准确度（相对实际参数而言）应在以下误差范

围内：

ａ）　电压：±１％；

ｂ）　电流：±１％；

ｃ）　温度：±２℃；

ｄ）　时间：±０．１％；

ｅ）　尺寸：±１％；

ｆ）　容量：±１％。

以上的误差由测量仪器、所采用的测量技术以及检验过程中所有其他的误差综合组成。

６．１．５　预放电

当检验要求进行预放电时，应采用能获得其额定容量的电阻性负载、或采用制造商规定的电流将受

检电池放电至相应的放电深度。

６．１．６　附加电池

当检验需要附加电池时，应使用和受检电池同类型的、而且最好是同批次的电池。

６．２　检验结果的判定标准

６．２．１　短路

电池在检验后开路电压低于检验前开路电压的９０％的情况。

此要求不适用于完全放电态的受检电池。

６．２．２　过热

在检验中电池的外壳温度升高到１７０℃以上。

６．２．３　泄漏

在检验中电池以非设计预期的形式漏出电解质、气体或其他物质。

６．２．４　质量损失

在检验中，电池质量的损失量超过表３所给出的质量损失最大极限值。电池的质量损失Δ犿／犿 按

下式计算：

Δ犿／犿＝
犿－犿１
犿

×１００％

　　式中：

犿———检验前电池的质量；

犿１———检验后电池的质量。

表３　质量损失最大极限值

电池的质量犿 质量损失限（Δ犿／犿）／％

犿≤１ｇ ０．５

１ｇ＜犿≤５ｇ ０．２

犿＞５ｇ ０．１

６．２．５　泄放

在检验中，电池通过专门设计的功能部件泄出气体以释放内部过大的压力。气体中可能裹挟着各

种物质。

６．２．６　着火

在检验中被检电池发出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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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７　破裂

在检验中，由于单体电池的容器或电池外壳的损坏，导致气体排出、液体溢出或固体的喷出，但未发

生爆炸。

６．２．８　爆炸

在检验中，源自电池任何部件的固体物质穿破如图１所示的金属网罩。电池放在钢板的中央，罩上

网罩，该网罩用直径为０．２５ｍｍ的退火铝丝编织而成，网格密度为每厘米（６～７）根铝丝。

　　①———八边形的铝丝网罩；

②———钢板。

图１　网罩示意图

６．３　检验及要求一览表

本部分规定了锂电池在预期的使用情况下的安全检验项目（检验Ａ至Ｄ）和可合理预见的误使用

情况下的安全检验项目（检验Ｅ至 Ｍ）。

表４　检验和要求

检验项目代号 项目名称 要　　求

预期的使用检验

Ａ 高空模拟 无质量损失、不泄漏、不泄放、不短路、不破裂、不爆炸、不着火

Ｂ 热冲击 无质量损失、不泄漏、不泄放、不短路、不破裂、不爆炸、不着火

Ｃ 振动 无质量损失、不泄漏、不泄放、不短路、不破裂、不爆炸、不着火

Ｄ 冲击 无质量损失、不泄漏、不泄放、不短路、不破裂、不爆炸、不着火

可合理预见的

误使用检验

Ｅ 外部短路 不过热、不破裂、不爆炸、不着火

Ｆ 重物撞击 不过热、不爆炸、不着火

Ｇ 挤压 不过热、不爆炸、不着火

Ｈ 强制放电 不爆炸、不着火

Ｉ 非正常充电 不爆炸、不着火

Ｊ 自由跌落 不泄放、不爆炸、不着火

Ｋ 热滥用 不爆炸、不着火

Ｌ 不正确安装 不爆炸、不着火

Ｍ 过放电 不爆炸、不着火

　　用相同的电池依次进行检验Ａ至检验Ｅ。

检验Ｆ和检验Ｇ两项中选做一项，由制造商决定哪一项检验更适合模拟相关类型的电池内部短路。

　　注：检验结果的判定标准详见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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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预期的使用检验

６．４．１　检验犃：高空模拟

ａ）　目的

　　模拟低气压环境下的空运。

ｂ）　检验方法

　　在环境温度下，被检电池在不大于１１．６ｋＰａ的压力下至少放置６ｈ。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中应无质量损失、不泄漏、不泄放、不短路、不破裂、不爆炸、不着火。

６．４．２　检验犅：热冲击

ａ）　目的

　　通过温度循环的方法来评价电池的整体密封性能和内部的电连接性能。

ｂ）　检验方法

　　被检电池在温度为７５℃的环境下至少放置６ｈ，然后在－４０℃的环境下至少放置６ｈ。不同

温度的转换时间应不超过３０ｍｉｎ。每个被检电池进行１０个循环后，在环境温度下至少放置

２４ｈ。

　　大电池在检验温度下的存放时间应至少为１２ｈ而非６ｈ。

　　用做过高空模拟检验的电池来进行该项检验。

　　　　注：狋１≤３０ｍｉｎ；

狋２≥６ｈ（对于大电池则为１２ｈ）；

图形显示的是１０次循环中一个循环。

图２　热冲击步骤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中应无质量损失、不泄漏、不泄放、不短路、不破裂、不爆炸、不着火。

６．４．３　检验犆：振动

ａ）　目的

　　模拟在运输中的振动。本检验条件基于ＩＣＡＯ［２］所规定的振动范围。

ｂ）　检验方法

　　以能如实传递振动但不致电池变形的方式将被检电池牢牢地固定在振动设备的振动平台上。

按表５的规定对被检电池进行正弦波振动。在三个相互垂直固定的方位上每个方位各进行

１２次循环，每个方位循环时间共计３ｈ。其中的一个方位应垂直于电池的极端面。

　　用做过热冲击检验的电池做该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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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振动波形（正弦曲线）

频率范围

从 到
幅值

对数扫频循环时间

（７Ｈｚ２００Ｈｚ７Ｈｚ）
轴向 循环次数

犳１＝７Ｈｚ 犳２ 犪１＝１犵ｎ

犳２ 犳３ 狊＝０．８ｍｍ

犳３ 犳４＝２００Ｈｚ 犪２＝８犵ｎ

最后回到犳１＝７Ｈｚ

１５ｍｉｎ

犡 １２

犢 １２

犣 １２

总计 ３６

　　注：振动幅值是位移或加速度的最大绝对值。例如：０．８ｍｍ的位移幅值相当于１．６ｍｍ的峰峰值位移。

　　表中：

犳１，犳４———下限、上限频率

犳２，犳３———交越点频率（犳２≈１７．６２Ｈｚ，犳３≈４９．８４Ｈｚ）

犪１，犪２———加速度幅值

狊———位移幅值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中应无质量损失、不泄漏、不泄放、不短路、不破裂、不爆炸、不着火。

６．４．４　检验犇：冲击

ａ）　目的

　　模拟运输中的粗暴装卸。

ｂ）　检验方法

　　用能支撑被检电池所有固定面的刚性支座将被测电池固定在检测设备上。每只被检电池在三

个相互垂直固定的方位上每个方位各经受３次冲击，共计１８次。各次冲击的参数见表６。

表６　冲击参数

电池类型 波形 峰值加速度 脉冲持续时间 每个半轴冲击次数

小电池 半正弦 １５０犵ｎ ６ｍｓ ３

大电池 半正弦 ５０犵ｎ １１ｍｓ ３

　　　　用做过振动检验的电池进行该项检验。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中应无质量损失、不泄漏、不泄放、不短路、不破裂、不爆炸、不着火。

６．５　可合理预见的误使用检验

６．５．１　检验犈：外部短路

ａ）　目的

　　模拟导致外部短路的条件。

ｂ）　检验方法

　　在被检单体电池或电池的外壳温度稳定在５５℃后，在此温度下对电池进行外部短路，外电路

的总阻值应小于０．１Ω，持续短路至电池外壳温度回落到５５℃后至少再继续短路１ｈ。

　　继续观察被检样品６ｈ。

　　用做过冲击检验的电池进行该项检验。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之中以及在６ｈ的观察期内应不过热、不破裂、不爆炸、不着火。

６．５．２　检验犉：重物撞击

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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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电池内部短路。

　　注：为了和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建议　检验和标准手册》
［１７］中的运输检验相协调，ＧＢ２１９６６已经包含

了重物撞击检验。ＩＥＣ认为将该项检验描述为误用检验比运输检验更合适。重物撞击是否能真正模拟

电池内部短路还未经证实。对某些类型的单体电池来说，挤压检验更能模拟电池内部短路的情形。因

此，挤压检验可作为模拟电池内部短路的检验方法之一。重物撞击和挤压两项检验中可任选一项。

ｂ）　检验方法

　　将被检的单体电池或单元电池放在一平板上，在样品中央横放一根直径为１５．８ｍｍ的钢棒，

使一９．１ｋｇ的重物从６１ｃｍ±２．５ｃｍ的高度落在此钢棒上。

　　圆柱形或矩形电池在经受重物撞击时，其纵轴应平行于平板，同时又垂直于放在样品上中央位

置的钢棒的纵轴。矩形电池还应绕其纵轴旋转９０°，以保证其宽、窄两面均经受重物撞击。扣

式电池在经受重物撞击时，其扁平面应平行于平板，钢棒横放在电池的中心。

　　每个被检的单体电池或单元电池只经受一次重物撞击。

　　继续观察被检样品６ｈ。

　　用未做过其他检验的单体电池或单元电池进行该项检验。

　　当此项检验不适合模拟电池内部短路时，则不应进行此项检验。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之中以及在６ｈ的观察期内应不过热、不爆炸、不着火。

６．５．３　检验犌：挤压

ａ）　目的

　　模拟电池内部短路。

　　注：对某些类型的电池来说，挤压检验比重物撞击检验更适合模拟电池内部短路，因此该项检验是模拟电池

内部短路的备选项目之一。

ｂ）　检验方法

　　通过台钳或具有圆柱形活塞的液压油缸施加压力，使受检的单体电池或单元电池在两个平面

之间被挤压。从最初的接触点开始，以约１．５ｃｍ／ｓ的速度持续进行挤压，直至挤压力达到大

约为１３ｋＮ立即释压。

　　例：可通过活塞直径为３２ｍｍ的液压油缸产生压力，直至压力达到１７ＭＰａ（约１３ｋＮ）。

　　对于圆柱形电池，挤压时电池的长轴应平行于挤压装置的挤压面；对于矩形电池，挤压力应施加

于垂直于电池长轴的两个轴向中的一个，下次再挤压另一轴向；对于扣式电池，则挤压其平面。

　　每一个单体电池或单元电池只挤压一次。

　　观察电池至少６ｈ以上。

　　用未做过其他检验的单体电池或单元电池进行该项检验。

　　只有当检验Ｆ：重物撞击不适用于模拟电池内部短路时，才进行该项检验。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之中以及在６ｈ的观察期内应不过热、不爆炸、不着火。

６．５．４　检验犎：强制放电

ａ）　目的

　　评价单体电池耐强制放电的能力。

ｂ）　检验方法

　　单体电池在环境温度下与１２Ｖ直流电源串联连接，以电池制造商规定的最大持续放电电流作

为初始电流强制放电。

　　将一个大小和功率合适的负载电阻与被检单体电池以及直流电源串联以获得规定的放电电流。

　　每一个单体电池被强制放电的时间狋ｄ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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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ｄ＝
犆ｒ
犐ｉ

　　　　式中：

　　狋ｄ———放电时间；

犆ｒ———电池的额定容量；

犐ｉ———放电初始电流。

　　用完全放电的电池进行该项检验。

　　在强制放电结束后，观察受检电池７ｄ。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中和７ｄ的观察期内应不爆炸，不着火。

６．５．５　检验犐：非正常充电

ａ）　目的

　　模拟在电器具中的电池经受外电源的反向电压的情形，例如，装了有缺陷的二极管的存储器备

份设备（见７．１．１）。该检验条件基于ＵＬ１６４２［１５］。

ｂ）　检验方法

　　每个电池反向接于一直流电源上，经受三倍于制造商规定的非正常充电电流犐ｃ。除非该直流

电源可以设定电流，则应当在电池上串联一个阻值和功率恰当的电阻器来获得规定的充电

电流。

　　检验时间由下式算得：

狋ｄ＝２．５×犆ｎ／３×犐（ ）ｃ

　　　　式中：

　　狋ｄ———检验时间。为了加快检验，允许调整检验参数，使得检验时间狋ｄ不超过７ｄ；

犆ｎ———标称容量；

犐ｃ———由制造商规定的进行该项检验的非正常充电电流。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中不爆炸，不着火。

６．５．６　检验犑：自由跌落

ａ）　目的

　　模拟电池意外跌落的情形，该检验条件基于ＧＢ／Ｔ２４２３．８／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３２［７］。

ｂ）　检验方法

　　受检电池从１ｍ的高度跌落在混凝土表面上，每个电池应跌落６次，矩形电池的六个面朝下各

一次，圆柱形电池在三个轴向上（如图３所示），每个轴向各两次，然后将受检电池放置１ｈ。

图３　自由跌落的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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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未放过电的电池进行该项检验。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中及１ｈ的观察期内应不泄放，不爆炸，不着火。

６．５．７　检验犓：热滥用

ａ）　目的

　　模拟电池遭受极端高温的情形。

ｂ）　检验方法

　　将检验电池置于烘箱内，以５℃／ｍｉｎ的速度升温至１３０℃并在此温度下保持１０ｍｉｎ。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中不爆炸，不着火。

６．５．８　检验犔：不正确安装

ａ）　目的

　　模拟内含一个单体电池的电池被倒装的情形。

ｂ）　检验方法

　　一个受检电池和３个未放过电的、相同型号的内含一个单体电池的附加电池以如图４所示的

方式串联连接，受检电池与其他电池反向连接。

　　回路的电阻应不大于０．１Ω。

　　接通该电路２４ｈ，或者直至电池外壳的温度恢复到环境温度。

　　　　　　　Ｂ１———受检电池；

Ｂ２…Ｂ４———未放电的附加电池。

图４　不正确安装的电路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中应不爆炸，不着火。

６．５．９　检验 犕：过放电

ａ）　目的

　　模拟一个已放过电的电池与其他未放过电的电池（均为内含一个单体电池的电池）串联相接的

情形，进而模拟电池用于马达驱动的装置，通常需１Ａ以上的电流。

　　注：ＣＲ１７３４５和ＣＲ１５Ｈ２７０电池普遍用于电流为１Ａ以上马达驱动的装置。对于非标准化的电池，其电流可

能不同。

ｂ）　检验方法

　　被检电池预放５０％放电深度后和三个同型号、未放电的电池串联连接。

　　电阻犚１ 按图５与电池组串联，犚１ 的阻值见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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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过放电的负载电阻

电池型号 负载电阻犚１／Ω

ＣＲ１７３４５ ８．２０

ＣＲ１５Ｈ２７０ ８．２０

　　注：当其他卷绕式的电池标准化后，该表将被修订和扩充。

示例：在对ＣＲ１７３４５和ＣＲ１５Ｈ２７０电池标准化时，犚１ 的值是根据图５中电池组的终止电压并按下列公式计算得

出的：

犚＝４×２．０Ｖ／１Ａ

　　式中：

２．０———ＧＢ／Ｔ８８９７．２中规定的该电池的终止电压；

１Ａ———检验电流。

犚值经舍入后最接近于ＧＢ／Ｔ８８９７．１—２００８中表５的某个值确定为犚１ 值。

　　　Ｂ１———受检电池，分别进行５０％预放电和７５％预放电两次检验；

Ｂ２…Ｂ４———未放电的附加电池；

犚１———负载电阻。

图５　过放电的电路示意图

　　将被检电池放电２４ｈ，或放电至电池外壳温度恢复到环境温度。

用预放７５％放电深度的电池重复进行该项检验。

ｃ）　要求

电池在检验中不爆炸，不着火。

６．６　在相关技术规范中应有的信息

若在相关的技术规范引用本部分，当适用时，应给出以下参数：

对应的条款

　　ａ）　制造商规定的预放电电流值； ６．１．５

　　ｂ）　确定“重物撞击”和“挤压”两项检验哪一项更适合模拟电池内部短路的

情形；

６．５．２和６．５．３

　　ｃ）　制造商规定的进行检验 Ｈ：强制放电的最大的连续放电电流值；

注１：当一个电池和其他电池串联时，或者当电池没有旁路二极管对它进行保护时，

电池可能被强制放电。当适用时，应在技术规范中对此加以说明。

６．５．４

　　ｄ）　制造商规定的进行检验Ｉ的非正常充电电流值。

注２：当一个电池和其他电池串联连接并且这个电池反接时，或者当一个电池与一个

电源并联连接并且其保护装置不能正常工作时，这个电池就可能被非正常充

电。当适用时，应在技术规范中对此加以说明。

６．５．５

６．７　评价和报告

发出的检验报告应考虑包含下列内容：

ａ）　检验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ｂ）　申请者的名称和地址（适用时）；

２１

犌犅８８９７．４—２００８／犐犈犆６００８６４：２００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8
0
4
0
8
7
3
6
4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8
0
4
-
0
4
0
1
-
4
7
9
2
-
5
6
7
6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ｃ）　检验报告的唯一性标识；

ｄ）　检验报告日期；

ｅ）　被检电池的特征（见４．１）；

ｆ）　检验情况描述、检验结果及６．６提及的参数；

ｇ）　报告签发者的姓名及身份。

７　安全信息

７．１　电器具设计安全注意事项（参见附录犅）

７．１．１　充电保护

当一个存储器备份电路中包含锂原电池时，应该用一个阻断二极管和限流电阻或其他保护装置来

防止主电源对电池充电（见图６）。

图６　充电保护安全线路示意图

７．１．２　并联连接

在设计电池舱时应避免电池并联连接。但如果确实需要并联连接，应听取电池制造商的意见。

７．２　使用电池的安全注意事项

正确使用时，锂电池是安全可靠的电源。但如果误用或滥用，则可能发生泄漏或泄放，极端情况下

还会爆炸和／或着火。

在使用锂电池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ａ）　注意电池和电器具上“＋”和“－”标志，将电池正确装入电器具。如果电池反装，电池有可能被

充电或短路，从而导致电池过热、泄漏、泄放、破裂、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ｂ）　不要将电池短路。当电池的正极（＋）和负极（－）相互连接时，电池就短路了。例如：随意将

电池放在装有钥匙或硬币的口袋里时，电池就可能会发生短路，从而导致泄放、泄漏、爆炸、着

火和人身伤害。

ｃ）　不要对电池充电。试图对不可再充电的电池（原电池）进行充电会使电池内部产生气体和／或

热量，导致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ｄ）　不要使电池强制放电。当电池被外电源强制放电时，电池电压将被强制降至设计值以下，使

电池内部产生气体，可能导致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ｅ）　不要将新旧、不同型号或品牌的电池混用。更换电池时，要用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新电池同

时更换全部电池。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电池或新旧电池混用时，由于存在电压或容量的差

异，可能会使某些电池过放电或强制放电，从而导致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ｆ）　应立即从电器具中取出耗尽电能的电池并妥善处理。如果放过电的电池长时间留在电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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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可能发生电解质泄漏，导致电器具的损坏和／或人身伤害。

ｇ）　不要使电池过热。电池过热，可能会导致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ｈ）　不要直接焊接电池。焊接电池的热量可能会导致电池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ｉ）　不要拆解电池。拆解电池，接触电池内的部件是有害的，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着火。

ｊ）　不要使电池变形。电池不能被挤压、穿刺或遭受其他类型破坏。这些陋习会导致泄漏、泄放、

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ｋ）　不要用焚烧方式处理电池。焚烧电池时，积聚的热量可能会导致电池爆炸、着火和人身伤害。

除了可采用被认可的可控制的焚烧炉外，不能焚烧电池。

ｌ）　外壳损坏的锂电池不能与水接触。金属锂遇水会产生氢气、着火、爆炸和／或造成人身伤害。

ｍ）　电池应远离儿童。尤其要将易被吞下的电池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特别是那些能放入图７

所示的吞咽量规的电池。误吞电池应马上就医。

单位为毫米

　　　注：此量规用以界定可被吞下的部件，ＩＳＯ８１２４１［１４］对此量规做了定义。

图７　吞咽量规示意图

　　ｎ）　无成人监护时不允许儿童更换电池。

ｏ）　不要密封和／或改装电池。将电池密封或进行其他改装后，电池的安全泄放装置有可能被堵塞

而引起爆炸并造成人身伤害。如果必须要对电池进行改装，应当征求电池制造商的意见。

ｐ）　不用的电池应存放在原始包装中，远离金属物体。假如包装已打开，不要将电池混在一起。

去掉包装的电池容易和金属物体混在一起，使电池发生短路，导致泄漏、泄放、爆炸、着火和人

身伤害。防止这类情况发生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将不用的电池存放在原始包装中。

ｑ）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电池，应将电池从电器具中取出（应急用途除外）。立即从已不能正常工作

的电器具或预计长期不用的电器具（如摄像机、照相闪光灯）中取出电池是有益的。虽然现在

市场上的大部分锂电池有良好的耐泄漏性，但是已部分放电或完全放电的电池比未用过的电

池容易泄漏。

７．３　包装

电池应适当包装，以避免电池在运输、装卸及推放过程中损坏。应选择合适的包装材料及设计，防

止电池意外导电、短路、移位、极端腐蚀及免受环境的影响。

７．４　电池纸板箱的装卸

电池纸板箱应小心装卸，粗暴装卸可能导致电池短路或受损，从而导致泄漏、爆炸或着火。

７．５　运输

７．５．１　总则

锂电池运输的检验和要求见ＧＢ２１９６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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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１６］制定锂电池国际运输规则。

运输规程会被修订，因此运输锂电池应参考下列规则的最新版本。

７．５．２　空运

锂电池的空运规程在国际民航组织（ＩＣＡＯ）出版的《危险货物航空运输安全技术导则》［２］和国际

航空协会（ＩＡＴＡ）出版的《危险货物规则》［１］中规定。

７．５．３　海运

锂电池的海运规程在国际海运组织（ＩＭＯ）出版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ＩＭＤＧ）［１２］中规定。

７．５．４　陆运

锂电池道路和铁路运输规则由一国或多国制定。虽然越来越多的管理者采用联合国的《规章范

本》，仍然建议在货运之前应参考所在国制定的运输规则。

７．６　陈列和贮存

锂电池陈列和贮存的相关要求如下：

ａ）　电池应贮存在通风、干燥和凉爽的环境中。高温或高湿有可能导致电池性能下降和／或电池表

面腐蚀。

ｂ）　电池箱堆叠的高度不可超过制造商规定的高度。假如太多的电池箱堆叠在一起，最下层箱中

的电池有可能受损并导致电解质泄漏。

ｃ）　勿将电池陈列或贮存在阳光直射或遭受雨淋之处。当电池受潮时，电池的绝缘性能会降低，有

可能发生电池自放电和腐蚀；高温会导致电池性能下降。

ｄ）电池应保存在原包装中。若拆开包装将电池混在一起，电池有可能短路或损坏。

详见附录Ｃ附加信息。

７．７　处理

在不违反我国法规的情况下，锂原电池可作为公共垃圾处理。

处理电池时，在运输、贮存和装卸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安全事项：

ａ）　不要拆解电池。锂电池中的某些成分是易燃、有害的，会造成伤害、着火、破裂或爆炸。

ｂ）　除可采用被认可的可控制的焚烧炉外，不能焚烧电池。锂会剧烈燃烧，锂电池在火中会爆炸。

锂电池燃烧后的产物是有毒的、有腐蚀性的。

ｃ）　将回收的锂电池存放在干净、干燥的环境中，避免阳光直射，远离极端热源。污物和潮湿可能

造成电池短路和发热。发热可能引起易燃气体的泄漏，从而导致着火、破裂或爆炸。

ｄ）　将回收的电池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过的电池可能还有剩余电荷。如果电池被短路、

非正常的充电或强制放电，会造成易燃气体的泄漏。从而导致着火、破裂或爆炸。

ｅ）　不要将回收的电池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使用过的电池可能还有剩余的电荷。如果电池被短

路、非正常的充电或强制放电，所产生的热量会点燃易燃的废物，如油腻的破布、纸张或木头，

从而导致着火。

ｆ）　保护电池的极端。应采用绝缘材料对电池极端进行保护，尤其是对高电压的电池。不保护极

端会发生短路、非正常充电和强制放电。从而导致泄漏、着火、破裂或爆炸。

８　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如下：

ａ）　要正确选择尺寸和类型最合适的电池作预期的使用。应保留随电器具提供的信息资料，用作

选择电池的参考。

ｂ）　更换电池时应同时更换一组电池中的所有电池。

ｃ）　电池装入电器具前，应清洁电池和电器具的接触件。

ｄ）　确保装入电池时极性（＋ 和－）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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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立即从电器具中取出电能已耗尽的电池。

９　标志

９．１　总则

除小电池外（见９．２），每个电池上应标标明以下内容：

ａ）　型号；

ｂ）　生产时间（年和月）和保质期，或建议的使用期的截止期限；

ｃ）　正负极端的极性（适用时）；

ｄ）　标称电压；

ｅ）　制造厂或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ｆ）　商标；

ｇ）　执行标准编号；

ｈ）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警示说明）；

ｉ）　防止误吞小电池的警告［可参见７．２中的ｍ）］。

９．２　小电池

电池外表面过小，不能标下９．１规定的各项信息时，电池上应标明９．１ａ）型号和９．１ｃ）极性。９．１中

规定的其他各项应标在电池的直接包装上。

扣式电池的生产时间（年和月）可用编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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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锂电池安全指南

　　设计民用高功率锂电池应遵循下列安全指南。该指南为参考资料。

表犃．１　电池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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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用锂电池作电源的电器具设计者指南

　　表Ｂ．１是供用锂电池作电源的电器具设计者使用的指南（也可参见ＧＢ８８９７．５—２００６附录Ｂ电池

舱设计指南［１９］）。

表犅．１　电器具设计指南

项　　目 分项目 建　　议 不听从建议可能会引起的后果

（１）当锂电池作为主

电源使用时

（１．１）选择合适的电池
为电器具选择最合适的电池，注

意电池的其他电性能
　电池可能过热

（１．２）确定使用的电池数

（串联或并联ａ）及 使 用

方法

　ａ）含多个单体电池的电池

（２ＣＲ５，ＣＲＰ２，２ＣＲ１３２５２

及其他），只使用一个电池

　ｂ）圆 柱 形 电 池 （ＣＲ１７３４５，

ＣＲ１１１０８及其他），使用的

电池数：三个以下

　ｃ） 扣 式 电 池 （ＣＲ１７３４５，

ＣＲ１１１０８及其他），使用

电池数：三个以下

　ｄ）使用的电池超过１个时，在

同一电池舱内不可使用不

同类型的电池

　ｅ）电池并联使用时ａ，要有防

止被充电的保护措施

　若串联电池的容量不相同，

低容量电池会被过放电，可能

导致电池电解液泄漏、过热、

破裂、爆炸或着火

　若并联电池的电压不相同，

低电压的电池会被充电，可能

导致电池电解液泄漏、过热、

破裂、爆炸或着火

（１．３）电池电路的设计

　ａ）电池电路应和其他任何电

源分开

　电池被充电时，可能会导致

电解液泄漏、过热、破裂、爆炸

或着火

　ｂ）应在电路中配置如熔断丝

那样的保护装置

　电池短路可能会导致电解

液泄漏、过热、破裂、爆炸或

着火

（２）当锂电池作为后

备电源使用时

（２．１）电池电路的设计

　电池应该与用于单独的电路

中，使电池不会被主电源强制放

电或充电

　电池可能会被过放电至反

性或被充电，从而发生电解液

泄漏、过热、破裂、爆炸或可能

着火

（２．２）存储器备份设备用

电池电路的设计

　电池和主电源相连时有可能

被充电，应采用一个由二极管和

电阻组成的保护电路。在预期

的电池寿命期间，二极管漏电电

流的总量应低于电池容量的２％

　电池被充电时会导致电解

液泄漏、过热、破裂、爆炸或可

能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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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项　　目 分项目 建　　议 不听从建议可能会引起的后果

（３）电池夹具和电池舱

　ａ）电池舱应设计成当电池倒

装时电路就开路。电池舱

上应清晰永久地标明电池

的正确方向

　若不采取措施防止电池倒

装，可能发生的电池电解液泄

漏、过热、破裂、爆炸或着火会

损坏电器具

　ｂ）电池室应设计成只允许规

定尺寸的电池能装入并形

成电接触

　电器具可能会损坏或无法

工作

　ｃ）电池室应设计成允许产生

的气体排出

　ｄ）电池室应设计成能够防水

　ｅ）电池室应设计成在密封的

情况下能防爆

　由于气体的产生使电池内

压过高时，电池舱有可能受损

　ｆ）电池舱应和电器具产生热

量的相隔离

　过热可能会使电池变形、电

解液泄漏

　ｇ）电池室应被设计成不易被

儿童打开

　 儿 童 可 能 会 取 出 并 吞 下

电池

（４）电接触件和极端

　ａ）电接触件和极端的材料及

形状应合适，使之能形成并

保持有效的电接触

　接触不良时电接触件会产

生热量

　ｂ）应设计辅助电路防止电池

倒装

　电器具可能会被损坏或无

法工作

　ｃ）电接触件和极端应设计成

能防止电池倒装

　电器具可能会损坏。电池

可能发生电解液泄漏、过热、

破裂、爆炸或着火

　ｄ）应避免直接焊接电池
　电池可能会泄漏、过热、破

裂、爆炸或着火

（５）标明必要的注意

事项

（５．１）标在器具上
　电池舱上应清晰地标明电池

的方向（极性）

　电池倒装后被充电会导致

电解液泄漏、过热、破裂、爆炸

或着火

（５．２）写在使用手册上
　应写明正确使用电池的注意

事项

　可能会因不正确使用电池

发生事故

　　
ａ见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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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关于电池陈列和贮存的附加信息

　　本附录是对“７．６锂电池陈列和贮存”的详细补充。

贮存区应清洁、凉爽、干燥、通风、能防风避雨。

正常的贮存温度应在＋１０℃～＋２５℃之间，不能超过＋３０℃。应避免长时间处于极端湿度（相对

湿度高于９５％或低于４０％）下，因为这样的湿度对于电池和电池包装都有害。因此，电池不应贮存在暖

气片或锅炉旁，也不应直接置于阳光下。

尽管在室温下电池的贮存寿命很长，但是在采取特殊预防措施后存放在的较低温度下时电池的贮

存寿命更长。电池应密封在特殊的保护性的包装中（如密封包装袋或其他包装），在电池温度回升至室

温过程中仍应保留包装，以免电池上出现冷凝水。加速回升温度是有害的。

冷藏后恢复至室温的电池即可使用。

如果电池制造厂认可的话，电池可装在电器具内或放在包装内贮存。

电池可堆放的高度显然取决于包装箱的强度。一般规定，纸质包装箱堆放高度不得超过１．５ｍ，木

箱不超过３ｍ。

上述建议也适用于电池在长途运输中的存放。电池应存放在远离船舶发动机的地方。夏季不应长

期放在不通风的金属棚车（集装箱）内。

生产出的电池应立即配送，由配送中心周转到用户。为了实行存货按次序周转（先进的先出），应妥

善安排好贮存和陈列区域，并在包装上作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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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与２００２年版相比的主要技术性差异

　　与２００２年版相比，本部分的主要技术性差异为：

———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与ＧＢ２１９６６相协调；

———增加了检验项目Ｆ：重物撞击和检验项目 Ｈ：强制放电。增加检验项目Ｆ是为了和ＧＢ２１９６６

相协调，检验项目重新编号，部分检验项目被修订或删除，带括号的项目其检验方法有较大的

变化。详见表Ｄ．１。

表犇．１　本版与２００２年版检验项目及项目编号对比一览表

检验项目
项目编号

２００２年版 本版

高空模拟 Ｃ３ Ａ

热冲击 （Ｃ１） Ｂ

振动 Ｂ１ Ｃ

冲击 Ｂ２ Ｄ

外部短路 Ｄ１ Ｅ

重物撞击 Ｆ

挤压 Ｅ２ Ｇ

强制放电 Ｈ

非正常充电 Ｄ４ Ｉ

自由跌落 Ｅ１ Ｊ

热滥用 Ｆ１ Ｋ

不正确安装 Ｄ３ Ｌ

过放电 Ｄ６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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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ＧＢ／Ｔ２４２３．８—１９９５　环境检验　第２部分：检验方法　检验Ｅｄ：自由跌落（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

３２：１９９０，ＩＤＴ）

［８］　ＩＥＣ６０６１７（所有部分）　图表制作符号

［９］　ＩＥＣ６２１３３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　便携式密封单体蓄电池和由这些单体蓄

电池组成的电池的安全要求

［１０］　ＩＥＣ６１９６０　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蓄电池　便携式锂蓄电池

［１１］　ＧＢ２１９６６　锂原电池和蓄电池在运输中的安全要求（ＧＢ２１９６６—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２２８１：２００４，

ＩＤＴ）

［１２］　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伦敦：《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１３］　ＩＳＯ／ＩＥＣ　指南５１：１９９９　安全方面　标准中涉及安全条款的编写指南

［１４］　ＩＳＯ８１２４１　玩具安全要求　第１部分：涉及机械和物理性能的安全要求

［１５］　ＵＬ１６４２　ＵＬ实验室　《锂电池标准》

［１６］　联合国，纽约和日内瓦：《危险货物建议　规章范本》（每两年修订一次）

［１７］　联合国，纽约和日内瓦：２００３《危险货物运输建议　检验和标准手册》第３８．３章

［１８］　日本电池协会《照相机用锂电池安全设计和生产指南》（第２版，１９９８年３月）

［１９］　ＧＢ８８９７．５—２００６　原电池　第５部分：水溶液电解质电池的安全要求（ＩＥＣ６００８６５：２００５，

Ｍ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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